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3号

罪犯傅文利，女，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2022)闽0582刑初10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傅文利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傅文利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月14日起至2027年1月13日止。2022年9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33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2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7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78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傅文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傅文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9号

罪犯汪巧凤，女，2001年4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8日作出(2023)闽0503刑初4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巧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已预缴）。宣判后，原审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4日作出（2024）闽05刑终214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张某某撤回上诉。刑期自2023年12月18日起至2027年10月15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起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18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5日作出复函载明：在刑事诉讼阶段，被执行人汪巧凤缴交人民币25000元，已经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本案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汪巧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汪巧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0号

罪犯郑李凤，女，197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925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李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追缴福建省周宁县公安局冻结张某某银行卡内人民币2014920.47元，由福建省周宁县公安局发还被害人；继续追缴郑李凤违法所得人民币630000元，发还被害人；福建省周宁县公安局查封陈某名下一处房产依法处置后，按照购房时出资额人民币2000000元的占比发还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4日作出（2022）闽09刑终10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2021）闽0925刑初50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对上诉人郑李凤定罪量刑部分，第四、六、七项对违法所得追缴之判决，以上诉人郑李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责令上诉人郑某某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971000元，发还被害人，上诉人郑李凤对其中人民币1871000元与郑某某承担共同退赔责任；公安机关冻结在案的张某某银行账户资金供给人民币2014920.47元及相应孳息，以及公安机关查封在案的陈某名下一处房产依法处置后，按照购房时出资额人民币2000000元的占比份额，可予抵扣上诉第四项判决，发还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5月23日起至2028年5月22日止。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1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1刑更32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1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2月2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12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7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1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8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39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李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李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1号

罪犯付三金，女，1958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系务工人员。该犯系老年犯。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5日作出(2024)闽0821刑初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付三金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付三金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8日起至2027年12月7日止。2024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4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3日复函载明：付三金罚金执行一案，移送执行标的35000元，已执行到位35000元，案件已经执行完毕；付三金应退出违法所得10000元，在审判阶段已经退出并上交国库。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付三金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付三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8号

罪犯杨琦瑶，女，199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13日作出(2024)闽0102刑初4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琦瑶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罚金已缴纳）。被告人杨琦瑶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5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5年5月12日至2026年7月11日。2025年6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6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54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琦瑶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琦瑶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9号

罪犯刘佩玲，女，197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0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4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佩玲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被告人刘佩玲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000元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30日作出（2022）闽02刑终4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6日起至2027年3月5日止。2023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1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32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1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5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79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5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8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398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佩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佩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2号
[bookmark: _Hlk100501553]
罪犯魏晓君，女，198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9日作出（2024）闽0702刑初2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晓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2024）闽07刑终190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魏晓君撤回上诉。刑期自2024年11月19日起至2026年11月8日止。2025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859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晓君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晓君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3号

罪犯卓燕婷，女，1997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24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燕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缴纳），被告人卓燕婷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19日起至2027年1月12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22.2分，获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卓燕婷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燕婷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0号

罪犯陈丽华，女，197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0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1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丽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已预缴），扣押在尤溪县公安局的被告人陈丽华退出的人民币180000元，其中违法所得人民币61428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余款人民币118572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4年8月20日起至2026年10月27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11.2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丽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丽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bookmark: _Hlk229230578]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4号

罪犯游爱香，女，1957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务农。系老年犯。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闽02刑初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游爱香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游爱香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9日作出（2024）闽刑终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8日起至2027年3月7日止。2024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406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共执行到位被执行人游爱香16000元，该款项已依法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游爱香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游爱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1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5号
罪犯吴秋月，女，195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系农民。系老年犯。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0日作出（2010）泉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秋月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吴秋月等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9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495号刑事判决，维持对吴秋月的刑事判决。死缓考验期自2011年5月19日至2013年5月18日。2011年6月1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3年10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闽刑执字第7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6年5月30 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刑更4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8年10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50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8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3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送达时间：2023年8月28日。现刑期至2035年3月2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6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27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839.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89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4.1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319.24元。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3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立案执行前，吴秋月向本院缴纳2000元。执行过程中，吴秋月向本院缴纳4500元，本案被执行人吴秋月名下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按结案处理。目前未发现罪犯吴秋月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形。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秋月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秋月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1号

罪犯林春梅，女，1973年4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曾因犯诈骗罪、盗窃罪，于2010年12月13日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3日作出（2021）闽0125刑初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春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被告人林春梅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81800元。刑期自2021年3月23日起至2026年9月22日止。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71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5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2.4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49.68元。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1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林春梅已于2026年2月6日缴纳500元罚金，该款项已上缴国库。在执行过程中，我院对被执行人林春梅名下银行账户存款、车辆、房产、工商登记等财产进行了调查，未发现林春梅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未发现其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隐瞒、隐藏、转移财产情形、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春梅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春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7号

罪犯叶秀玉，女，196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8日作出（2023）闽07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秀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闽刑终2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即为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死缓考验期自2024年1月12日至2026年1月11日。2024年5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叶秀玉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_GoBack]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855.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建议对罪犯叶秀玉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秀玉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2号

罪犯周立，女，199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日作出(2024)闽0526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立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刑期自2023年7月18日起至2026年7月17日止。2024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19.8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本院依法划扣周立银行存款人民币2000元，上述款项已转入罚金上缴国库。该案目前为执行完毕状态。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立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周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3号

罪犯苏应俤，女，199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1日作出(2022)闽0702刑初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应俤犯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苏应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终193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22)闽0702刑初51号刑事判决。上诉人苏应俤犯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已缴纳）；扣押在案的物品及查封在案的房产由扣押、查封机关依法予以处置。刑期自2021年8月4日起至2027年4月3日止。2023年1月17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33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2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3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07.9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835.8分，合计获考核分1943.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41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应俤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应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4号

罪犯许燕萍，女，1987年6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超市员工。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1日作出(2022)闽02刑初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燕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刑终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11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止。2024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285.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1034.58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1034.58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8.20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86.32元。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许燕萍名下可供执行财产进行查询，审判阶段未查询到案款缴交情况；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本院执行到被执行人款项共计10034.58元，已作为罚金上缴国库。因被执行人许燕萍名下无其余可供执行财产，本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后，被执行人许燕萍缴交1000元，已作为罚金上缴国库。截止目前，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综上，截止2026年1月5日，被执行人许燕萍在本案中刑事财产刑判项到位共计11034.58元人民币。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燕萍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燕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5号

罪犯陈素为，女，197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7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素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暂扣于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的赌资人民币207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11日止。2024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6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元。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2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2024年7月10日，罪犯陈素为向本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元。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素为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素为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6号

罪犯施赶凤，女，197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云霄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5日作出(2024)闽0622刑初1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赶凤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12月18日起至2026年12月17日止。2024年10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4.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施赶凤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施赶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7号

罪犯张美珠，女，1962年5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4日作出(2024)闽0128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美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张美珠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27日止。2024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6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2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均已履行。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1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24)闽0128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中，以被告人张美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300元。该案中涉及张美珠财产性判项均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美珠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美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8号

罪犯杨平，女，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9日作出(2024)闽0125刑初1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平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刑期自2024年5月30日起至2026年10月10日止。2025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853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7月24日财产性判项证明载明：被执行人杨平已依照（2024）闽0125刑初165号刑事判决书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执行案件已执行完毕，特此证明。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平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59号

罪犯祁静，女，198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30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祁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罚金已缴纳），被告人祁静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825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6月4日起至2027年6月1日止。2024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祁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祁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0号

罪犯潘月玲，女，198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6日作出（2021）闽0521刑初6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月玲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50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60000元。追缴被告人潘月玲违法所得人民币585339.6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侦查机关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搜查到并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2000000元（未随案移送），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上缴国库。侦查机关冻结在案的被告人潘月玲等人银行卡账户存款，用于履行本判决第一至十二项。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9日作出（2021）闽05刑终1229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21）闽0582刑初670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4日作出(2021)闽0521刑初9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月玲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00元。追缴被告人潘月玲违法所得人民币585339.62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侦查机关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搜查到并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2000000元（未随案移送），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上缴国库。本院冻结在案的被告人潘月玲等人银行账户存款，用于履行本判决第一至十二项。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作出（2022）闽05刑终477号之二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2月23日起至2027年4月22日止。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365.9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5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0.1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11.92元。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罪犯潘月玲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具体说明如下：判处罚金12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85339.62元，已执行到位5000元。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未发现存在隐匿、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未发现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节。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月玲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潘月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1号

罪犯黄水英，女，1971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南刑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水英犯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5）闽刑复字第4号刑事裁定，核准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南刑初字第22号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黄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2015年5月1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死缓届满日期：2017年4月29日。2017年7月2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刑更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3年11月2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刑更3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12月13日送达。现刑期自2023年11月24日起至2048年11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366分，合计获考核分391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12月13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635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系因放火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水英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水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2号

罪犯曾佳玲，女，199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闽08刑初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佳玲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从二被告人处扣押的物品，予以拍卖，折抵没收个人财产部分金额。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闽刑终1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无期起刑日期：2018年8月1日。2021年12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刑更328号刑事裁定，对其不予减刑。2023年9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刑更2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送达时间：2023年10月20日。现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45年9月1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466.8分，合计获考核分3748.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0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858.8分。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606.47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6.7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95.63元。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11月2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已执行到位被执行人曾佳玲个人财产20606.47元；暂未发现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存在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暂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的情节；暂未发现存在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暂未发现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暂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佳玲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佳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246号

罪犯李乐静，女，199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某公司业务员。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乐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罚金已缴纳），冻结在案的各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及被告人李乐静等14人分别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其中李乐静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75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38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李乐静的定罪量刑及涉案财物的处置意见。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12月26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40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乐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乐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3号

罪犯罗浪，女，1997年3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7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罗浪的违法所得，责令被告人罗浪退赔各被害人的财物损失共计人民币218402元，被告人罗浪等二人共同退赔各被害人的财物损失共计人民币428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7日作出(2024)闽06刑终13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2023)闽0681刑初789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即对被告人罗浪定罪量刑和没收作案工具的判决；撤销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2023)闽0681刑初789号刑事判决第三项的判决，即追缴被告人罗浪违法所得及退赔部分的判决。刑期自2023年9月23日起至2029年3月20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60分，表扬3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元。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12日结案证明载明：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罗浪罚金一案，现本案已执行完毕，该案件已作结案处理。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浪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7号

罪犯李沁沁，女，2000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1日作出（2024）闽0206刑初5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沁沁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0元（已预缴）；暂存于法院的退赃款人民币44714.7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6月26日起至2026年6月25日止。2025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888.6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沁沁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沁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48号

罪犯刘雪清，女，196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5日作出（2022）闽0982刑初2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雪清犯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刘雪清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7月29日起至2026年9月28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33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2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5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7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057.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雪清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雪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5号

罪犯林秀英，女，196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经商。曾于2008年2月2日因犯介绍卖淫罪被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7日作出（2021）闽0302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秀英犯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0元，继续向被告人林秀英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65040元。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2日作出（2021）闽03刑终6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3月21日起至2027年3月20日止。2022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4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2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2024年4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月2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0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44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8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4年4月26日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2059分。考核期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秀英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秀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7号

罪犯陈巧灵，女，200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1日作出(2023)闽0582刑初19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巧灵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刑期自2023年6月1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止。2024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0日起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180.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5次，累计扣考核分1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4日作出结案证明载明：被执行人陈巧灵已全部履行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该案已结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巧灵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巧灵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5号

罪犯许海燕，女，197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居民。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8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海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2024）闽06刑终137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2023)闽0681刑初896号刑事判决第三项，以被告人许海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23年8月21日起至2026年8月20日止。2024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9日起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446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共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25日结案证明载明：许海燕已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本案已执行完毕方式并作结案处理。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海燕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海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4号

罪犯刘富彩，女，197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3日作出（2024）闽0504刑初1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富彩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6000元。被告人刘富彩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2724元（未随案移送），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4月18日起至2026年10月17日止。2024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1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6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6000元。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刘富彩已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务，本案已执行完毕结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富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富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4号

罪犯林月仙，女，197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职业。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6日作出（2019）闽0902刑初3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月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责令被告人林月仙退赔四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2000000元。2019年10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刑期自2018年11月23日起至2029年9月22日止。2023年4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13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4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3月2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62.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4201.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64.6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3618.4分。考核期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1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500元，其余未履行。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61.6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208.80元。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15日出具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一、被执行人林月仙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如下：执行阶段缴纳罚金人民币11500元；二、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林月仙有拒不申报财产、虚假申报、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等行为；三、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福建法院执行司法查控系统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林月仙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月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月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66号

罪犯邹金梅，女，198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3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2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邹金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0元（已缴交）。刑期自2023年11月13日起至2028年10月6日止。2024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134.1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4月29日至2026年5月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金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邹金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